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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税收违法行为登记表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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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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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办/承办单位
	转办/承办日期
	应回复日期

	
	 
	 
	 

	
	  
                          承办人（签名）：                
                          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领导批示
	  
                                         （签名）
                                  年   月   日


表单说明
1．《检举税收违法行为登记表》依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十七条、《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4号）有关规定设置。
2．适用范围：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受理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时使用。
3.“检举人”栏为必须填写项目，实名检举的，填写检举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匿名检举的，填写“匿名”。检举人使用与其工商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一致的名称、姓名检举的，为实名检举；否则为匿名检举。
4.“被检举人登记注册类型”栏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填写：
（1）被检举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填写其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
（2）被检举人未办理税务登记，但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填写其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注册类型；
（3）被检举人未办理税务登记，也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受理检举过程中无法获知其登记注册类型的，可以暂不填写。
5．“纳税人识别号”栏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填写：
（1）被检举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填写其税务登记的纳税人识别号；
（2）被检举人为自然人且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填写由公安部为其编制的居民身份证号码；
（3）被检举人只有上述之外的其他身份证件的，填写证件类型、名称、号码及发证单位；
（4）被检举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且未办理税务登记的，或者受理检举过程中无法获知被检举自然人居民身份证号码或者其他身份证件的，可以暂不填写。
6．“检举材料”栏填写检举受理时接到或者记录的相关检举材料的名称。
7.“检举形式”栏填写来访、电话、信件、传真、计算机网络及其他。
8.“拟处理意见”栏填写转办、承办单位、转办、承办日期、应回复日期和本级处理意见。其中，上级批示督办并指定查办单位的检举事项，未经上级批准不得再下转处理。
9.“领导批示”栏区分以下情况，分别由稽查局局长或者其所属税务局领导批准：
（1）检举内容详细、税收违法行为线索清楚、案情重大、涉及范围广，拟作为重大检举案件由本级税务局稽查局直接查处、转下级税务局稽查局查处并督办或者向上级税务局稽查局申请督办的，由稽查局局长或者其所属税务局领导批准。
（2）检举内容提供了一定线索，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拟作为一般案件由本级税务局稽查局直接查处或者转下级税务局稽查局查处的，由稽查局领导批准。
（3）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拟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的，由稽查局领导批准。
（4）不属于稽查局职责范围的检举事项，拟移交有处理权的部门或者单位的，由稽查局领导批准。
10．本登记表为A4竖式，一式一份，由制作的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留存。

